
110年城鄉發展局性別統計指標增刪修項目表 

性別統計專區網址：https://oas.bas.ntpc.gov.tw/NTPCT/Page/adsex1.aspx?sexorgno=382280000G 

序號 110 年增刪修情形 項目名稱 複分類 定義 單位 
資料
週期 

資料
更新
時間 

最新
資料
時間 

資料 
來源 

填報科室 備註 

01 

□新增 

■修正 

□刪除 

新北市政
府城鄉局

職員人數-
按官等別
分 

性別*主管

別 

以本局正式職員(含政務人

員、公務人員及機要人員)
人數為統計範圍，並按官
等區分性別人數： 
一、男女職員人數 
二、男女主管人數 

三、男女非主管人數 

人 年 
每年 

2 月 

109

年 

城鄉

發展
局 

人事室 

修改定義 

1.原因:簡化文字 

2.原定義: 

係指政務人員、簡薦委任用
資格及雇員等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係依公務人員考
試法，通過高等考試測驗，
取得薦任任用資格之人員。 
普通考試：係依公務人員考
試法，通過普通考試測驗，
取得委任任用資格之人員。 

特種考試：係高等考試、普
通考試、初等考試外，為因

應特殊性質機關需要而舉辦
之考試。 
升等考試：係依「公務人員
升等考試法」，通過升等考
試測驗，取得高一官等任用
資格之人員。 

初等考試：係依公務人員考
試法，通過初等考試測驗，
取得委任第一職等任用資格
之人員。 
其他考試：例如經濟部為因
應國家經濟建設暨事業機構

業務發展需要，而舉辦之經
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考試



序號 110 年增刪修情形 項目名稱 複分類 定義 單位 
資料

週期 

資料

更新
時間 

最新

資料
時間 

資料 

來源 
填報科室 備註 

第五、六職等考試，前述經
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第五、第
六職等考試及格人員，分別
取得公務人員委任第四、第
五職等任用資格。 
依其他法令進用：係指依其

他法令進用之人員。 
以本局正式職員人數為統計
範圍，並按官等區分性別人
數： 
一、男女職員人數 
二、男女主管人數 

三、男女非主管人數 

02 

□新增 

□修正 

■刪除 

新北市社

區規劃師

人數 

性別 

社區規劃師定義：本市培

訓空間專業者或社區民眾
透過社區總體營造參與理
念，由社區或地方基層與

市府相關部門相互討論，
凝聚社區環境發展共識
後，進行實質社區環境改
造或閒置空間規劃等工
作，藉此結合環境相關專
業人員與地方文化工作者

進駐社區，達到彙聚地方
活力、整合跨界資源和緊
密連結的動員網絡，提昇
生活環境品質及永續社區
之發展。 

人 年 
每年
1 月 

109
年 

城鄉
發展
局 

企劃建築科 

本項目指標自 104 年度始進

行性別統計，另因應 106 年

起制度變更，不再頒發社區規

劃師證書，改培訓在地社造人

才、頒發培訓證明，爰刪除指

標。 



序號 110 年增刪修情形 項目名稱 複分類 定義 單位 
資料

週期 

資料

更新
時間 

最新

資料
時間 

資料 

來源 
填報科室 備註 

03 

□新增 

□修正 

■刪除 

新北市社

區規劃師

性別比例 

性別 
社區規劃師性別人數/社區

規劃師總人數*100%。 
% 年 

每年

1 月 

109

年 

城鄉

發展

局 

企劃建築科 

本項目指標自 104 年度始進

行性別統計，另因應 106 年

起制度變更，不再頒發社區規

劃師證書，改培訓在地社造人

才、頒發培訓證明，爰刪除指

標。 

04 

■新增 

□修正 

□刪除 

新北市社

區規劃師

計畫取得

培訓證明

人數 

性別 

新北市社區規劃師計畫辦
理培力工作坊課程，培養
社區規劃、環境改善、空
間活化等在地社區營造人
才，依年度簡章規定，參
與課程達一定時數者，將
頒發培訓證明。 

人 年 
每年
2 月 

109
年 

城鄉
發展
局 

企劃建築科 

因應 106 年起制度變更，不

再頒發社區規劃師證書，改培

訓在地社造人才、頒發培訓證

明，爰新增本指標。 

05 

■新增 

□修正 

□刪除 

社區規劃

師計畫培

力工作坊

取得培訓

證明性別

比例 

性別 

社區規劃師計畫培力工作

坊取得培訓證明性別人數/

社區規劃師計畫培力工作

坊取得培訓證明總人數

*100%。 

% 年 
每年

2 月 

109

年 

城鄉

發展

局 

企劃建築科 

06 

■新增 

□修正 

□刪除 

新北市青

年社會住

宅承租戶

數身分別

戶數 

一般戶/弱

勢戶 

一般戶：符合新北市社會

住宅承租辦法第 4 條規定

者 

優先戶：符合新北市社會

住宅承租辦法第 4 條及住

宅法第 4 條所訂經濟或社

會弱勢者 

戶 年 
每年

2 月 

109

年 

城鄉

發展

局 

住宅發展科  



序號 110 年增刪修情形 項目名稱 複分類 定義 單位 
資料

週期 

資料

更新
時間 

最新

資料
時間 

資料 

來源 
填報科室 備註 

07 

■新增 

□修正 

□刪除 

新北市青

年社會住

宅承租戶

數身分別

戶數比例 

一般戶/弱

勢戶 

一般戶/承租戶數*100% 

優先戶/承租戶數*100% 
% 年 

每年

2 月 

109

年 

城鄉

發展

局 

住宅發展科  

 


